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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五、各計畫執行單位應儘

速依下列規定，檢附

領據送本部辦理撥

款： 

(一) 受補助之地方政府

請款時，其經費如

屬須納入預算辦理

者，應出具納入預

算證明。但已成立

附屬單位預算地方

教育發展基金得免

附之。 

(二) 經費撥付原則： 

1.訂有協議書者，依

協議書議定方式辦

理。 

2.以個別計畫之單一

執行單位受核定補

(捐)助或委辦金額

為計算單位： 

(1)金額於新臺幣四

百萬元以下者：

得一次全數撥

付。 

(2)金額超過四百萬

元至一千萬元以

下者：分二期按

計畫核定總額之

百分之六十及百

分之四十撥付。 

(3)金額超過一千萬

元者：分三期按

計畫之百分之四

十、百分之三十

及百分之三十撥

付。但超過三千

萬元者，得視實

際狀況酌予調

整。 

(4)計畫經核定後，

先行請撥第一期

經費，已撥經費

五、各計畫執行單位應儘

速依下列規定，檢附

領據送本部辦理撥

款： 

(一)受補助之地方政府

請款時，其經費如

屬須納入預算辦理

者，應出具納入預

算證明。但已成立

附屬單位預算地方

教育發展基金得免

附之。 
(二)經費撥付原則： 

1.訂有協議書者，依

協議書議定方式辦

理。 

2.以個別計畫之單一

執行單位受核定補

(捐)助或委辦金額

為計算單位： 

(1)金額於新臺幣四

百萬元以下者：

得 一 次 全 數 撥

付。 

(2)金額超過四百萬

元至一千萬元以

下者：分二期按

計畫核定總額之

百分之六十及百

分之四十撥付。

(3)金額超過一千萬

元者：分三期按

計畫之百分之四

十、百分之三十

及百分之三十撥

付。但超過三千

萬元者，得視實

際 狀 況 酌 予 調

整。 

(4)經費撥付原則，

如因特殊需要，

經本部同意者，

一、 第二款： 

(一)第二目：因依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第十九條

第一款規定「中央對

直轄市、縣（市）政

府補助款之撥付及執

行，除應依各年度中

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

算執行要點有關規定

辦理外，計畫型補助

款並依下列原則處

理：一、中央政府各

機關應依各項計畫實

際經費需求或發包金

額 與 執 行 進 度 及

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

核實撥款，並於撥款

時通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定

「執行進度」，指工

程或履約進度，尚非

經費執行率，爰將第

四目之規定移列至本

目之(4)予以規範，

將經費執行率之請撥

規定明定僅規範個別

計畫之單一執行單

位，又有關受補助對

象為地方政府者，係

規定為第三目，爰將

後段予以刪除；將現

行本目之(4)配合移

列 修 正 為 本 目 之

(5)，內容未修正。 

(二)第三目： 

1. 序文，明定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

府（以下簡稱地方

政府）計畫金額級

距劃分基礎得細分

至子計畫，以利於



 

 

執行率達百分之

七十以上時，得

請撥次一期所需

經費。請撥次一

期經費時，應檢

附「教育部補

(捐)助委辦經費

請撥單」（附件

三）。 
(5)經費撥付原則，

如因特殊需要，

經本部同意者，

不在此限。 
3.受補助對象為地方

政府者，以個別計

畫(得細分至子計

畫)之受核定補助

金額為計算單位，

其中補助學校之部

分得以補助個別學

校或幼兒園之金額

認定： 

(1)金額於一百萬元

以下者：得一次

全數撥付。 
(2)金額超過一百萬

元至一千萬元

者：分三期按計

畫核定補助總額

之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及百

分之三十撥付。 
(3)金額超過一千萬

元者：分三期按

計畫核定補助總

額之百分之三

十、百分之四十

及百分之三十撥

付，其中發包部

分至少保留百分

之五尾款俟完成

結算後撥付。 
(4)各計畫總額或部

分金額涉及發包

者，應依計畫核

定總額級距比

不在此限。 

3.受補助對象為地方

政府者，以個別計

畫之受核定補助金

額為計算單位，其

中補助學校之部分

得以補助個別學校

(包括幼兒園)之金

額認定： 

(1)金額於一百萬元

以下者：得一次

全數撥付。 

(2)金額超過一百萬

元 至 一 千 萬 元

者：分三期按計

畫核定補助總額

之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及百

分之三十撥付。

(3)金額超過一千萬

元者：分三期按

計畫核定補助總

額 之 百 分 之 三

十、百分之四十

及百分之三十撥

付，其中發包部

分第三期款之百

分之五應待完工

驗收後撥付。 

(4)各計畫總額或部

分金額涉及發包

者，應依計畫核

定 總 額 級 距 比

率，按發包金額

於簽約後辦理撥

付。 

(5)各計畫人事費、

基本維運、獎勵

金、對民眾之補

貼及其他補助，

得比照第二目規

定辦理撥付。 

4.計畫經核定後，先

行請撥第一期經

費，已撥經費執行

率達百分之七十以

檢視工程或履約進

度。 

2. 本目之(3)，為使

規範更臻明確，爰

將百分之五應待完

工驗收後撥付之規

定，修正為應保留

至完成結算後始得

撥付之尾款。 

3. 本目之(4)，放寬

第一期款撥付時

點，明定得於發包

後按發包金額撥

付，酌作文字修

正。 

4. 本目之(5)，依中

央各機關對地方政

府計畫型補助款之

撥款原則第三點第

五款規定，將「得

比照第二目規定辦

理撥付」修正為

「得依付款條件或

業務需要核實撥

付。」 

5. 本目之(6)，因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十九條第一款

規定之「執行進

度」，指工程或履

約進度，尚非經費

執行率，爰修正明

定第二期款以後之

請撥規定，需按計

畫執行進度撥款 

二、其餘未修正。 



 

 

率，按完成發包

後金額辦理撥

付。 
(5)各計畫人事費、

基本維運、獎勵

金、對民眾之補

貼，得依付款條

件或業務需要核

實撥付。 
(6)計畫經核定或完

成發包後，先行

請撥第一期款，

執行進度達百分

之三十以上得請

撥第二期款，執

行進度達百分之

七十以上得請撥

第三期款。請撥

款項應檢附「教

育部補助地方政

府經費請撥單」

（ 附 件 三 之

一）。 
(三) 執行單位請撥經費

之請款領據，應載

明下列事項： 

1.領據應由執行單位

首長或團體負責

人、主辦會計、出

納或經辦人簽名或

蓋章。 

2.受款人除地方政

府、公私立大專校

院及部屬館所外，

應註明指定匯入款

項之金融機構或中

華郵政公司（包括

分行別）名稱與代

號、戶名（應與受

款人相同）及帳

號。 

(四)各執行單位收到本

部撥付之各項補

(捐)助或委辦經費

時，如依本部規定

須轉撥經費至其他

上時，得請撥次一

期所需經費。請撥

經費時，地方政府

以外之受補助對象

應檢附「教育部補

(捐)助委辦經費請

撥 單 」 （ 附 件

三），地方政府應

檢附「教育部補助

地方政府經費請撥

單」（附件三之

一）。 

(三)執行單位請撥經費

之請款領據，應載

明下列事項： 

1. 領據應由執行單位

首長或團體負責

人、主辦會計、出

納或經辦人簽名或

蓋章。 

2. 受款人除地方政

府、公私立大專校

院及部屬館所外，

應註明指定匯入款

項之金融機構或中

華郵政公司（包括

分行別）名稱與代

號、戶名（應與受

款人相同）及帳

號。 

(四)各執行單位收到本

部撥付之各項補

(捐)助或委辦經費

時，如依本部規定

須轉撥經費至其他

執行單位者，應配

合計畫執行進度儘

速轉撥，倘經發現

未確實辦理者，本

部得依情節輕重，

酌減嗣後補(捐)助

金額或停止補(捐)

助一年至五年。 
 



 

 

執行單位者，應配

合計畫執行進度儘

速轉撥，倘經發現

未確實辦理者，本

部得依情節輕重，

酌減嗣後補(捐)助

金額或停止補(捐)

助一年至五年。 
 

 



單位：新臺幣元

第五點附件三之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經費請撥單

縣市政府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核定補助金額級距：□100萬元以下□超過100萬元至1,000萬元□超過1,000萬元 

補助內容

核定補助/

完成發包

後金額(A)

已撥金額

(  B)  

執行進度

(%)(  C)  

本次請撥

金額(   D )  

截至本次

已請撥金

額(  E=B+D)  

尚未撥付

金額(F=A-

E)

備註

發包部分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人事費、基本維運、獎
勵金、對民眾之補貼

其他補助

合計 　 　 　 　 　

業務單位： 主(會)計單位： 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備註：

一、本表自一百零九年一月一日起實施，並適用該日起尚未撥付之款項。

二、補助學校之計畫得以補助個別學校或幼兒園之金額分級外，其餘均以補助個別地方政府

    之計畫總金額分級，前述補助個別學校、幼兒園及地方政府之計畫得細分至子計畫。

三、發包部分，指本部補助款以採購發包辦理者。

四、執行進度，指工程或履約進度，非經費執行率。

五、補助內容，如需分列，請自行調整。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經費請撥單

縣市政府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補助金額級距：□100萬元以下□超過100萬元至1,000萬元□超過1,000萬元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內容

核定補助/

已發包金

額(A)

本次請撥

金額(

B )

已撥金額

(C)

累計實

付數

(  D)  

已撥經

費執行

率

(  E=D/C)  

截至本次

已請撥金

額(F=B+C)

尚未撥

付金額

(G=A-

F)

備註

發包簽約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人事費、基本維運、

獎勵金、對民眾之補

貼及其他補助等

合計 　 　 　 　 　 　

業務單位： 主(會)計單位： 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備註：

一、本表自一百零九年一月一日起實施，並適用該日起尚未撥付之款項。

二、補助學校之計畫得以補助個別學校(包括幼兒園)之金額分級外，其餘均以補助個別地方政

    府之計畫金額分級，前述補助個別學校、幼兒園及地方政府之計畫得細分至子計畫。

三、發包簽約係指本部補助款依政府採購法辦理且簽訂契約者。

1、 配合「中央各機

關對地方政府計

畫型補助款之撥

款原則」，明定

人事費、基本維

運、獎勵金、對

民眾之補貼，得

依付款條件或業

務 需 要 核 實 撥

付，爰將該部分

補助內容與其他

補助予以分別規

定。

2、 因「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第

十九條第一款所

定 「 執 行 進

度」，指工程或

履約進度，尚非

經費執行率，爰

明定第二期款以

後之請撥規定，

需按計畫執行進

度撥款，爰配合

修正補助內容。



附件三之一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主(會)計單位： 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五、補助內容，如需分列，請自行調整。

二、補助學校之計畫得以補助個別學校或幼兒園之金額分級外，其餘均以補助個別地方政府之計畫總金額分級，前述補助個別學校、幼兒園及地方政府

    之計畫得細分至子計畫。

三、發包部分，指本部補助款以採購發包辦理者。

四、執行進度，指工程或履約進度，非經費執行率。

人事費、基本維運、獎勵金、

對民眾之補貼

其他補助

合計

業務單位:

備註：

一、本表自一百零九年一月一日起實施，並適用該日起尚未撥付之款項。

截至本次已請撥

金額

(E=B+D)

尚未撥付金額

(F=A-E)
備註

發包部分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經費請撥單
縣市政府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核定補助金額級距：□100萬元以下   □超過100萬元至1,000萬元    □超過1,000萬元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內容

核定補助/

完成發包後金額

(A)

已撥金額

( B )

執行進度(%)

( C )

本次請撥

金額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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